附件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因公出访丹麦、瑞典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抢抓国家大力推进科技助残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残疾事务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会定于近期因公赴丹麦、瑞典出访（2人），计划2025年10月13日出发，拟在外停留6天，其中丹麦3天（到访哥本哈根）、瑞典3天（到访斯德哥尔摩）。

二、项目服务和要求

1.代订国际机票。根据行程所需，代订往返丹麦、瑞典及途中所涉及的国际机票，需代订国际机票经济舱2人，具体航班根据实际行程订购。

2.协助境外城市交通车辆安排。根据行程所需，协助安排境外城市交通车辆。具体需求为：丹麦哥本哈根机场至市区酒店往返、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至市区酒店往返等。具体车辆安排以实际行程为准。

3.协助境外食宿、保险及其他后勤保障。根据行程所需，协助提供境外期间食宿、保险、市内交通、邮电、办公用品等后勤服务保障，具体以实际行程为准。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

2.参加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违法记录的认定标准为在公开网站能查到的被财政部门处理（或处罚）而处于暂停政府采购资格期的或处于暂停承接业务资格期的；或被行业主管部门处罚处于暂停承接业务资格期的；或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还在公示期内的或者处于暂停政府采购资格期的。

3.经验范围包含曾经有过党政机关公务出访服务方面经验的投标单位优先考虑。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四、评标定标方法

采用票决法。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定之日起至本次出访行程结束。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单位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单位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三）付款方式：以合同签订的付款方式为准。

（四）违约责任：以合同签订的违约责任确定。
（五）保密要求：保守本单位的秘密，除法律规定和单位领导人同意外，不得私自向外界提供或者泄露本单位的政务信息和出访行程信息。



